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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18-19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FHB(FE)306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 5615) 
 

 

總目：  (49)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2)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 

管制人員：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(劉利群 ) 

局長：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署方曾於 2014年 6月 30日向全港骨灰安置所營辦商 (即截算前骨灰安置所 )
作出統計，請署方於列表指出：  
 

骨灰安置所  
開始營辦  

涉及營辦商數目  涉及龕位數目  涉及地段面積  

在 1990年 1月 1日
前 已 出 售 龕 位 或

已 安 放 先 人 骨 灰

於 龕 位 內 惟 以 停

止營辦  

   

在 1990年 1月 1日
前 已 出 售 龕 位 或

已 安 放 先 人 骨 灰

於 龕 位 內 並 現 時

仍在營辦中  

   

在 1990年 1月 1日
或以後，並在 2014
年 6月 18日上午 8
時 前 開 始 並 現 時

仍在營辦中  

   

 
提問人：陳淑莊議員  (議員問題編號 (立法會用 )： 146) 

答覆：  

食物環境衞生署在 2014年 6月推出行政通報計劃，邀請私營骨灰安置所自願

參與。向私營骨灰安置所收集資料的目的，是為了供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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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 (發牌委員會 )日後考慮指明文書申請 (如有 )時作參考、實施《私營骨

灰安置所條例》 (第 630章 )及進行相關的工作。  
 
發牌委員會將會公布所收到的指明文書申請的資料，屆時市民便會知道有

哪些私營骨灰安置所已經申請豁免書、牌照及相關的暫免法律責任書。申

請豁免書的私營骨灰安置所須提供資料，證明其「存在已久」，即在 1990
年 1月 1日之前已開始營辦，這是申請豁免書須符合的其中一項規定。  
 
通報計劃並沒有收集關於骨灰安置所處所面積的資料。對於有關骨灰安置

所是否仍在營辦，我們也沒有全面的資料。透過通報計劃收集到的相關資

料如下：  
 

骨灰安置所  
開始營辦的時間  

涉及的私營骨灰安置所  
數目 (間 ) 

聲稱在 1990年之前開始營辦的  
骨灰安置所  87 

並無聲稱在 1990年之前開始營辦的  
骨灰安置所  43 

 
 
 
 
 
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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